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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府审计功能关注政府审计能干什么，包括鉴证、评价、监督、建议和指导五大功能；政府审计主题关
注审计什么，包括财务信息、非财务信息、行为和制度；政府审计客体关注审计谁，公共资源经管责任承担者或承载
者是审计客体，包括组织、实物、公共政策和领导干部。政府审计功能、审计主题和审计客体共同决定政府审计业
务类型体系，不同类型的审计业务是政府审计不同功能作用于不同审计客体的不同审计主体所形成的，审计主题
是审计业务类型的骨架，根据审计主题，政府审计业务分为单一主题审计业务、多主题审计业务和综合审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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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中国的政府审计事业恢复以来，国家审计机关在维护国家财经秩序、推进政府依法行政和廉政

建设、改善国家治理和组织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根据“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的要求，对政府审计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主管审计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政府审
计提出了一些更加形象和具体的要求，例如，审计要做权力监督的“紧箍咒”；做制度完善的“倒逼”机
制；做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做公共资金的“守护者”；做政策落实的“监察员”；做经济运行的“安全
员”；做重大项目落地或深化改革的“催化剂”；审计要发挥“双利剑”作用，一是成为反腐败的“尖兵”
和“利剑”，二是成为促进发展和保证经济安全的“利剑”②。面临如此良好的发展态势，人们不禁要
问，政府审计究竟能干什么？政府审计究竟审计谁？政府审计究竟审计什么？政府审计业务类型究
竟有哪些？上述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政府审计业务类型体系。

现有文献涉及政府审计究竟能干什么、政府审计究竟审计谁、政府审计究竟审计什么、政府审计
业务类型究竟有哪些，然而，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没有贯通，并且缺乏可操作的审计主题，正是由于这
些原因，使得政府审计业务类型体系不清晰。本文拟以审计主题和公共资源经管责任为基础，建立一
个将上述问题贯通的政府审计业务类型体系的理论框架。

本文随后的内容安排如下：首先是一个简要的文献综述，梳理政府审计业务类型体系相关文献；
在此基础上，分析审计功能，以审计主题为基础来确定审计什么，以公共资源经管责任为基础来确定
审计谁，由此提出一个政府审计业务类型体系的理论框架；最后是结论和启示。

二、文献综述
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涉及多个方面，包括政府审计究竟能干什么？政府审计究竟审计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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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审计究竟审计什么？政府审计业务类型究竟有哪些？
审计究竟能干什么，称为审计功能或审计职能。关于审计职能有单一职能论和多职能论，多数文

献认为，政府审计、内部审计和民间审计都具有鉴证、评价和监督职能，只是各有侧重而已，政府审计
侧重监督职能［１ ２］。一些文献专门研究政府审计职能，也形成了单一职能论和多职能论，单一职能论
认为，政府审计的主要职能是经济监督［３ ５］；多职能论的主流观点是国家治理免疫系统论，认为国家审
计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６ １０］。

关于审计究竟审计什么，主要观点有五种：会计论、财政财务收支论、经济活动论、经济管理活动论、
经济活动及相关信息论［１１ １７］。关于政府审计究竟审计什么，根据各国法律及惯例，主要有两种审计内
容：一是财政财务收支，二是经管责任［１１ １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规定
政府审计内容是财政财务收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准则》规定，对被审计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
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独立实施审计并做出审计结论，属于财政财务收支论和经济活动论。

关于政府审计究竟审计谁，根据各国法律及惯例，政府审计的审计客体是公共部门［１１ １２］；《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规定的政府审计客体是国有及国有控股单位；根据国
家治理免疫系统论［６ ７，９］，政府审计客体范围是国家治理或经济社会系统；政府审计范围应该与政府管
理范围相同［１８］。

关于政府审计业务类型，ＩＮＴＯＳＡＩ在其《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中将审
计业务类型区分为财务审计、绩效审计和合规审计①；美国ＧＡＯ（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１１版《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将政府审计业务区分为三种类型：财务审计、鉴证业务和绩效
审计②。刘家义审计长提出，适应国家治理的高度融合性和复杂化的趋势，发展和完善多专业融合、
多形式结合的中国特色综合审计模式，从财政财务收支入手，以责任履行和责任追究为重点，将合规
性审计与绩效审计融为一体，经济责任审计与财政、金融、企业审计相结合［６，９］。

上述文献综述显示，关于政府审计究竟能干什么、政府审计究竟审计谁、政府审计究竟审计什么、
政府审计业务类型究竟有哪些，对这些问题都有一定的研究，有些还相当深入，这些研究为我们进一
步深入探究相关问题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然而，上述这些问题没有贯通，并且缺乏可操作的审计
主题，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政府审计业务类型体系不清晰。本文拟以审计主题为基础，建立一个
将上述问题贯通的政府审计业务类型体系的理论框架。

三、理论框架

政府审计能做什么？ 对什么实施上述功能？ 对谁实施上述功能？ 

审计功能 审计主题 审计客体 

政府审计业务体系 

图１　 研究框架

政府审计业务类型体系主要关注政府审计业
务类型，涉及三个问题：一是对谁进行审计，这是
政府审计客体问题；二是对审计客体的什么进行
审计，这是政府审计主题问题；三是对审计主题做
什么，这是政府审计功能问题。上述三个问题确
定了，政府审计业务类型也就基本确定了。上述
三个问题中，审计功能是基础性的，事实上，审计
业务类型也就是将审计功能作用于审计客体的审计主题，正是因为审计客体不同，同一审计客体有多种
审计主题，从而形成了多样化的审计业务类型。上述思路如图１所示，这也是本文的研究框架。

（一）政府审计究竟能干什么———政府审计功能
本文前面的文献综述显示，关于政府审计功能，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政府审计具有鉴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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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三大职能，侧重监督职能；二是认为政府审计主要职能是经济监督；三是政府具有预防、揭示和抵
御功能。现实生活已经告诉我们，政府审计完全具有鉴证和评价职能，例如，一些国家的政府审计机
关开展公共组织决算报表审计，说明政府审计具有鉴证功能；我国开展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说
明政府审计具有评价功能。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鉴证、评价、监督三大理论与预防、揭示、抵御三大
功能，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关于鉴证、评价和监督有不少的研究文献，一般认为，鉴证就是以系统方法搞清楚特定事项的真
实状况，就特定事项与既定标准之间的一致性程度发表意见。评价是在搞清楚特定事项的事实情况
之后，将特定事项的实际状况与一定的标杆进行比较，以判断该特定事项的绩效或该特定事项是否存
在改进机会。这里的标杆与既定标准不同，既定标准是特定事项运行的规范或规则，而标杆是特定事
项运行过程或结果的理想状况。监督是在搞清楚特定事项的事实情况之后，如果发现有违背既定标
准的特定事项，一方面要对违背事项进行纠正；另一方面，对相关责任者进行处理处罚［１９］。上述鉴
证、评价和监督三种功能的共同特点是从审计功能的发挥过程来认知审计。

预防功能、揭示功能、抵御功能由刘家义审计长提出［６ ７，９］，预防功能包括威胁功能和预警功能；揭
示功能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揭露和查处违法违规、经济犯罪、损失浪费、奢侈铺张、不合理利用资
源、污染环境、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危害国家安全、破坏民主法治等行为，并依法对这些行为进行惩戒；
二是揭示体制障碍、制度缺陷、机制扭曲和管理漏洞；抵御功能是促进健全制度、完善体制、规范机制
的功能。上述预防功能、揭示功能、抵御功能的共同特点是从审计功能发挥之后的结果来认知审计
功能。

根据上述解释，预防功能通过威胁功能和预警功能两个路径来实现，威胁功能是由于政府审计能
发现问题，并且还会对有问题的被审计单位进行处理处罚，所以，慑于被发现及处理处罚，某主体主动
放弃了一起违纪违规策划，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依赖于政府审计鉴证、评价和监督职能的发挥，如果政
府审计不能鉴证、评价和监督，也就无威胁功能可言。预警功能是发现早期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以免
这类问题成为普遍性大问题。但是，无论如何，要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还得依赖政府审计的鉴
证、评价职能。揭示功能是找出问题并对责任人惩戒，找出问题依赖于政府审计的鉴证、评价职能，而
惩戒依赖于政府审计的监督职能。抵御功能有两个过程，一是提出健全制度、完善体制、规范机制的
审计建议，二是推动这些审计建议得以采纳并发挥指导作用，前者可以称为建议职能，后者可以称为
指导职能。完成抵御功能的建议职能和指导职能是鉴证、评价和监督的后续职能，具有独立内容，不
能包含于前三项职能之中。

综上所述，预防功能、揭示功能、抵御功能三大功能理论与鉴证、评价和监督三大理论有两方面的
关系：第一，具有相同之处，预防功能、揭示功能完全依赖于鉴证、评价和监督，两种理论只是角度不
同，预防功能、揭示功能是从政府审计功能的发挥结果这个角度来分析政府审计功能的，而鉴证、评价
和监督是从政府审计功能的过程这个角度来分析政府审计功能的，两者异曲同工。第二，具有差别之
处，完成抵御功能的建议职能和指导职能具有独立的内容，鉴证、评价和监督并未包含。

表１　 不同视角的政府审计功能
项目功能产生的结果功能作用的过程

功能
预防
功能

威胁功能鉴证、评价、监督
预警功能 鉴证、评价

揭示功能 鉴证、评价、监督
抵御功能 建议、指导

上述分析表明，政府审计功能的两种主流理论，其关系如表１
所示，总体来说，政府审计具有鉴证、评价、监督、建议、指导五种功
能，前三者主要体现为批判性功能，后两者主要体现为建设性功
能［２０］，通过这些功能，政府审计能发挥预防、揭示、抵御三类作用。

上述五种功能中，鉴证功能是基础，没有鉴证，也就没有搞清
楚特定事项的真实情况，当然也就无从将该特定事项与一定的标
杆进行比较，评价功能则无法实施；同样，没有搞清楚特定事项的真实情况，也就无法做出体现监督职
能的处理处罚；没有鉴证，对于体制、机制、制度存在的缺陷也就没有搞清楚，提出的审计建议很有可
能是无的放矢，甚至是错误的审计建议，当然更加无从谈及指导功能。所以，尽管政府审计功能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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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但是，鉴证功能是基础，其他功能都是以鉴证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都是鉴证功能的拓展功能。
（二）政府审计功能对什么来实施———政府审计主题
以上从不同视角分析了政府审计功能，接下来的问题是，政府审计机关能对什么实施这些功能

呢？前已叙及，在政府审计的鉴证、评价、监督、建议、指导功能中，鉴证是基础功能，并且，其他四种功
能具有选择性，并不一定在每个审计项目中都能发挥作用，但是，鉴证功能在每个审计项目中都要发
挥作用，所以，分析政府审计机关能对什么实施审计功能，主要看鉴证功能，也就是分析政府审计机关
能对什么实施鉴证功能。

本文前面的文献综述指出，关于审计究竟审计什么，主要观点有五种：会计论、财政财务收支论、
经济活动论、经济管理活动论、经济活动及相关信息论［１３ １６］；同时，根据国家治理免疫系统论，审计主
要是找“病毒”及其原因［６ ７，９］。上述这些观点，都从不同视角探究了审计究竟审计什么，但是，都需要
进一步深入细化，还需要更具有包容性。会计论认为，审计就是审计会计，这里的会计是什么意思？
是会计制度，还是会计信息？还是两者同时审计？上述选择似乎都可以！所以，会计论需要进一步完
善。财政财务收支论认为，审计就是审计财政财务收支，这里的财政财务收支是什么意思？是财政财
务收支相关信息，还是财政财务收支相关制度？是财政财务收支产生的绩效结果？还是财政财务收
支行为？或者是上述四者同时存在？上述选择似乎都可以！所以，财政财务收支论需要进一步完善。
经济活动论、经济管理活动论、经济活动及相关信息论也存在与财政财务收支论同样的问题。至于国
家治理免疫系统论，关键问题是要界定“病毒”的范围，审计不可能包打天下，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
为，政府审计应该聚焦一些特定的“病毒”，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病毒”，例如，即使从政府审计反腐
败的角度来看，政府审计也只能在某些类型的反腐败中发挥作用，并不是对所有腐败都有作用。

那么，审计究竟能对什么实施鉴证功能呢？换句话说，审计究竟能审计什么呢？我们先来看审计
的技术属性。美国会计学会（ＡＡＡ）１９７２年发布的《审计基本概念公告》指出，审计是客观收集和评
价与经济活动及事项有关认定的证据，以确定其认定与既定标准的符合程度，并将其结果传递给利益
相关者的系统过程［２１］。ＩＮＴＯＳＡＩ发布的《利马宣言》指出，审计是公共资金控制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
部分，其目的是要及早地揭露背离公认标准、违反原则和法令制度及违背资源管理的效率、效果和经
济原则的现象［１１］。国际内部审计协会（ＩＩＡ）２００９年发布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Ｆｒａｍｅ
ｗｏｒｋ（ＩＰＰＦ）指出，内部审计是一种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它通过应用系统、规范的方法，评价
并改善风险管理、控制和治理过程的效果［２２］。

尽管三大国际审计组织对审计的认知略有不同，但是，从技术逻辑来看，都强调三个方面：第一，
强调特定事项，美国会计学会强调的特定事项是经济活动及事项有关的认定，ＩＮＴＯＳＡＩ强调的特定事
项是公共资金管理中背离公认标准、违反原则和法令制度及违背资源管理的效率、效果和经济原则的
现象，ＩＩＡ强调的特定事项是风险管理、控制和治理过程。第二，强调以独立、客观和系统的方法搞清
楚客观事实的真相；第三，强调既定标准，需要将特定事项的真实情况与既定标准相对照，判断两者之
间的相符程度，并就两者的相符程度发表意见［２３］。简而言之，上述三个方面综合起来，审计能审计的
对象就是———存在既定标准并且能搞清楚其真实状况的特定事项。

审计的上述技术属性与权威职业规范对鉴证对象的规定完全一致。根据ＩＳＡＥ ３０００及《中国注
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规定，“适当的鉴证对象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鉴证对象可以识别；不
同的组织或人员对鉴证对象按照既定标准进行评价或计量的结果合理一致；审计师能够收集与鉴证
对象有关的信息，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以支持其提出适当的鉴证结论［２４ ２５］。”鉴证对象可以识别，
是指存在的特定事项；不同组织或人员对鉴证对象按照既定标准进行评价或计量的结果合理一致，是
指存在既定标准；审计师能够收集与鉴证对象有关的信息，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以支持其提出适当
的鉴证结论，是指能以独立、客观和系统的方法搞清楚客观事实的真相。

从技术逻辑来说，审计对象是存在既定标准并且能搞清楚其真实状况的特定事项，因为审计的直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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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目的是要对该特定事项发表意见，这里的特定事项是发表审计意见的主题，所以，基于技术逻辑，本
文将这里的特定事项称为审计主题。本文前面提到的会计论、财政财务收支论、经济活动论、经济管
理活动论、经济活动及相关信息论、国家治理免疫系统论提出的审计对象都是某类审计主题。

问题的关键是，审计主题究竟有哪些？我们先来看权威职业规范的规定及问卷调查的结果。
《中国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规定，鉴证对象与鉴证对象信息具有多种形式，主要包括：
“（１）当鉴证对象为财务业绩或状况时（如历史或预测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鉴证对象
信息是财务报表；（２）当鉴证对象为非财务业绩或状况时（如企业的运营情况），鉴证对象信息可能是
反映效率或效果的关键指标；（３）当鉴证对象为物理特征时（如设备的生产能力），鉴证对象信息可能
是有关鉴证对象物理特征的说明文件；（４）当鉴证对象为某种系统和过程时（如企业的内部控制或信
息技术系统），鉴证对象信息可能是关于其有效性的认定；（５）当鉴证对象为一种行为时（如遵守法律
法规的情况），鉴证对象信息可能是对法律法规遵守情况或执行效果的声明［２５］。”ＩＡＡＳＢ颁布的ＩＳＡＥ
１００及随后而代之的ＩＳＡＥ ３０００，将确认业务主题区分为财务信息、非财务信息、流程及制度、行为［２４］。
还有不少文献调查了审计机构的确认业务类型，发现确认的主题很广泛，涉及财务信息、非财务信息、
流程及制度、行为［２６ ３６］。

综合权威规范的规定及实务部门已经开展的鉴证业务，本文将审计主题划分为四类：财务信息、
非财务信息、行为和制度。财务信息是历史或预测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信息，这些信息
如何产生存在既定标准，通过系统方法可以搞清楚这些信息反映事项的真实情况，所以，财务信息可
以作为审计主题。非财务信息是财务信息之外的信息，包括反映组织、项目、政策的营运状况或营运
绩效的信息及反映资源、环境、工程等实物物理特征的信息等，这些信息如果存在既定标准，并且通过
系统方法可以搞清楚这些信息反映事项的真实情况，也可以作为审计主题。行为是审计客体的特定
作为或不作为，从行为的内容和属性来看，行为可以分为业务行为、财务行为和其他行为，关于行为有
许多规范或要求，这就是既定标准（例如，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如果能通过系统方法搞清楚行为的
真实情况，则该行为可以作为审计主题。制度是关于行为的规定，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鉴证：一是制
度设计是否存在缺陷，二是制度执行是否存在缺陷，这里都存在既定标准，也需要以系统方法搞清楚
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的真实状况，所以，制度也可以作为审计主题［３７ ３９］。

以上对审计主题的讨论并未专门针对政府审计，从技术逻辑来说，政府审计、社会审计和内部审
计并无显著差异，只是处于不同的委托代理关系之中，应用于不同的审计客体。所以，政府审计机关
的审计主题同样是财务信息、非财务信息、行为和制度。政府审计机关可以对上述主题实施鉴证，并
且还可以根据特定审计项目的需求，选择性地实施鉴证、评

表２　 政府审计内核（“政府审计＋”）

项目 审计主题
财务信息非财务信息制度行为

审计
功能

鉴证 ★ ★ ★ ★
评价 ★ ★ ★ ★
监督 ★ ★ ★ ★
建议 ★ ★ ★ ★
指导 ★ ★ ★ ★

★表示可能有这种组合

价、监督、建议、指导功能，如表２所示。表２界定了政府审
计能对哪些事项实施哪些功能，也就是确定了政府审计内
核，这个内核是基于审计技术属性而产生的，是政府审计本
身所固有的，政府审计的所有业务活动，都是这个内核的应
用，类似于“互联网＋”中的互联网核心技术，“互联网＋”与
各种产业组合，可以产生新的业态；政府审计内核运用于不
同的审计客体，可产生不同审计业务类型，政府审计内核是
政府审计业务“互联网＋”的核心技术，也可以称为“政府
审计＋”。

（三）政府审计功能对谁来实施———政府审计客体
以上分析了政府审计能干什么、能对什么实施审计功能，这两个问题确定了政府审计内核，接下来

的问题是，这些内核可以对谁来实施，换句话说，“互联网＋”会与谁＋呢？这就需要确定政府审计客体。
政府审计客体有两个问题：一是审计客体的范围，二是审计客体的形态或类型。关于政府审计客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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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范围，本文前面的文献综述指出，根据各国法律及惯例，政府审计的审计客体是公共部门［１１ １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规定的政府审计客体是国有及国有控股单位；根
据国家治理免疫系统论［６ ７，９］，政府审计客体范围是国家治理或经济社会系统；政府审计范围应该与政
府管理范围相同［１８］。

将政府审计客体界定为公共部门基本是可行的，但是，有两个瑕疵：一是公共部门的范围存在糊
糊性；二是一些私营部门也可能使用公共资源，例如，政府对一些私营企业进行补助，这些补助资金的
使用情况需要政府审计机关进行审计，如果认为政府审计客体是公共部门，则这些接受政府补助的私
营企业就被排除在政府审计客体之外了。将政府审计客体界定为国有及国有控股单位也存在瑕疵：
一是将接受政府补助的私营企业排除在政府审计客体之外；二是我国的集体经济组织也被排除在外。
至于国家治理或经济社会系统以及政府管理范围，都是宏观界定，并未涉及具体边界，根据这种界定，
难以确定政府审计客体。

本文认为，政府审计客体要根据公共资源经管责任来界定，凡是公共资源经管责任承担者或承载
者，都是政府审计客体，无论其是何种属性的组织或个人或项目。这里的公共资源经管责任就是接受
公共资源，并按要求履行特定职责或完成特定事项，一般来说，公共资源不会无缘无故地给予某组织
或个人或项目，一定要求公共资源接受者承担特定职责或完成特定事项，所以，公共资源经管责任承
担者或承载者就是公共资源接受者或使用者。

根据这个界定，上述各种观点存在的瑕疵都可以弥补，竞争性的国有企业、使用公共资源的私立
大学、接受补助的私营企业都应该成为政府审计客体；集体经济组织的资源，个人并不存在可确指的
股权，也无转让权，不宜理解为股份制度，而是属于公有制，在性质上更类似于公共资源，当然要接受
政府审计机关的审计；对于谁接受或使用了公共资源，应该是不难确定的，所以，政府审计客体界定就
有了可操作的标准。

既然政府审计客体是公共资源责任承担者或承载者，那么，这种审计客体有哪些形态或类型呢？
第一，使用公共资源的公共部门是审计客体，这包括广义政府①、公共部门和事业单位；第二，国有独
资或国有控股企业的资源主要来源于公共财政，它们应该是政府审计客体；第三，国有独资或国有控
股的金融机构，其资源主要来源于公共财政，它们应该是政府审计客体；第四，接受政府补助的非国有
企业、非营利组织（ＮＧＯ）；第五，各种公共资源本身也可以作为审计客体，对这些资源相关的财务信
息、非财务信息、行为及制度进行审计；第六，环境本身也可以作为审计客体，对环境相关的财务信息、
非财务信息、行为及制度进行审计；第七，工程本身也可以作为审计客体，对工程相关的财务信息、非
财务信息、行为及制度进行审计；第八，公共政策本身也可以作为审计客体，对公共政策相关的财务信
息、非财务信息、行为及制度进行审计；第九，领导干部个人也可以作为审计客体，对其职责履行相关
的财务信息、非财务信息、行为及制度进行审计。所以，概括起来，政府审计客体包括四类：第一类是
组织，包括广义政府、公共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国有金融机构、集体金融机构、接受补
助的非国有企业、ＮＧＯ组织；第二类是实物，包括资源、环境、工程；第三类是公共政策；第四类是自然
人（主要指领导干部）。

到此为止，本文讨论了政府审计功能、政府审计主题和政府审计客体，上述三个维度联合起来，决
定了政府审计可能的业务体系，如表３所示。

（四）对审计功能、审计主题、审计客体组合的选择———政府审计业务类型体系
表３列出的政府审计功能、审计主题和审计客体组合共有２４０种，如何以此为基础形成政府审计

业务类型体系呢？
本文前面的文献综述指出，ＩＮＴＯＳＡ将审计业务类型区分为财务审计、绩效审计和合规审计；美

·８·
①广义政府指一切国家政权机关，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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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政府审计功能、审计主题和审计客体的三维组合
项目 审计客体

审
计
主
题
和
审
计
功
能

审计
主题

审计
功能

广义
政府

公共
部门

事业
单位

国有及集体
金融机构

国有及
集体企业

接受补助
非国有企业

接受补助
民间组织资源环境工程公共

政策
领导
干部

财务
信息

鉴证 ★ ★ ★ ★ ★ ★ ★ ★ ★ ★ ★ ★
评价 ★ ★ ★ ★ ★ ★ ★ ★ ★ ★ ★ ★
监督 ★ ★ ★ ★ ★ ★ ★ ★ ★ ★ ★ ★
建议 ★ ★ ★ ★ ★ ★ ★ ★ ★ ★ ★ ★
指导 ★ ★ ★ ★ ★ ★ ★ ★ ★ ★ ★ ★

非财
务信
息

鉴证 ★ ★ ★ ★ ★ ★ ★ ★ ★ ★ ★ ★
评价 ★ ★ ★ ★ ★ ★ ★ ★ ★ ★ ★ ★
监督 ★ ★ ★ ★ ★ ★ ★ ★ ★ ★ ★ ★
建议 ★ ★ ★ ★ ★ ★ ★ ★ ★ ★ ★ ★
指导 ★ ★ ★ ★ ★ ★ ★ ★ ★ ★ ★ ★

行为

鉴证 ★ ★ ★ ★ ★ ★ ★ ★ ★ ★ ★ ★
评价 ★ ★ ★ ★ ★ ★ ★ ★ ★ ★ ★ ★
监督 ★ ★ ★ ★ ★ ★ ★ ★ ★ ★ ★ ★
建议 ★ ★ ★ ★ ★ ★ ★ ★ ★ ★ ★ ★
指导 ★ ★ ★ ★ ★ ★ ★ ★ ★ ★ ★ ★

制度

鉴证 ★ ★ ★ ★ ★ ★ ★ ★ ★ ★ ★ ★
评价 ★ ★ ★ ★ ★ ★ ★ ★ ★ ★ ★ ★
监督 ★ ★ ★ ★ ★ ★ ★ ★ ★ ★ ★ ★
建议 ★ ★ ★ ★ ★ ★ ★ ★ ★ ★ ★ ★
指导 ★ ★ ★ ★ ★ ★ ★ ★ ★ ★ ★ ★

〗

　 　 注：★表示可能存在这种组合
国ＧＡＯ将政府审计业务区分为财务审计、鉴证业务和绩效审计；刘家义审计长提出，将合规性审计

与绩效审计融为一体，经济责任审计与财政、金融、企业审计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综合审计模式［６，９］。
尽管关于政府审计业务类型的观点不同，但是，不同观点的共同之处是以审计主题为骨架来形成审计业
务类型，ＩＮＴＯＳＡ将审计业务类型区分为财务审计、绩效审计和合规审计，财务审计的审计主题是财务信
息，绩效审计的审计主题是绩效信息，属于非财务信息，合规审计的主题是行为。美国ＧＡＯ将政府审计
业务区分为财务审计、鉴证业务和绩效审计，财务审计和绩效审计的主题与ＩＮＴＯＳＡ的相应审计业务相
同，鉴证业务的主题较多，包括财务、制度及一些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而中国特色综合审计模式是
在一个审计项目中关注所有的审计主题。所以，总体来说，审计主题是形成政府审计业务类型的骨架。

表４　 政府审计业务类型框架

审计主题
政府审计业务类型

单一主题
审计业务

多主题
审计业务

综合
审计业务

单一审
计主题

财务信息 √ × ×
非财务信息 √ × ×
行为 √ × ×
制度 √ × ×

多审计
主题

两个以上审计主题 × √ ×
全部审计主题 × × √

　 　 注：√表示属于这种情形，×表示不属于这种情形

综合ＩＩＮＴＯＳＡ、ＧＡＯ及中国特色综合审计
模式，政府审计业务类型包括三类：第一类为单
一主题审计业务，即每个审计项目只包括一个审
计主题，分为财务信息审计、非财务信息审计、行
为审计、制度审计；第二类为多主题审计业务，即
每个审计项目包括两个以上审计主题，例如，财
务报表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合并起来的整合审
计就属于这种情形；第三类为综合审计业务，即
每个审计项目包括所有的审计主题，例如，领导
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就属于这种情形。上述政府审计业务类型框架，归纳起来如表４所示。

多主题审计业务是根据审计需求，对两个以上审计主题进行组合，可以有多种具体类型，例如，财
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组合起来，可以形成绩效信息审计。综合审计业务在一个项目中关注全部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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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没有细分的业务类型。单一主题审计业务的每个审计主题还可以细分，从而每个主题的审计业
务还可以细分为不同的具体业务类型。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单一主题审计业务，还是多主题审计业
务，或者是综合审计业务，审计主题都是骨架，审计主题决定了“审计什么”，进而决定了“怎么审”；如
果不确定“审计什么”，当然也就无法确定“怎么审”。即使是多主题审计业务和综合审计业务，在制
定项目审计方案时，还是需要以审计主题为骨架，按不同的审计主题来设计审计方案，然后，将不同审
计主题的审计方案合并，删除重复内容，形成可执行的审计方案。

四、结论和启示
国家审计机关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重要保障。然而，政府审计究竟

有哪些审计业务类型，目前，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框架体系。本文通过分析政府审计功能以确定政府审
计能做什么，通过分析审计主题以确定政府审计能审计什么，以公共资源经管责任为基础来确定政府
审计究竟审计谁，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政府审计业务类型体系的理论框架。

政府审计业务类型体系主要关注政府审计业务类型，涉及三个问题：一是政府审计究竟能干什么，
这是政府审计功能问题；二是政府审计功能对什么来实施，这是政府审计主题问题；三是政府审计功能
对谁来实施，这是政府审计客体问题。政府审计功能包括鉴证、评价、监督、建议和指导，政府审计主题
包括财务信息、非财务信息、行为和制度，政府审计客体是公共资源经管责任承担者或承载者，包括组
织、实物、公共政策和领导干部。政府审计功能、审计主题和审计客体共同决定政府审计业务类型体系，
但是，审计主题是审计业务类型的骨架，不同类型的审计业务是政府审计不同功能作用于不同审计客体
的不同审计主体所形成的，可以区分为单一主题审计业务、多主题审计业务和综合审计业务。

本文研究启示我们，政府审计业务类型可以有多种可选择的模式，但是，无论如何，审计主题是最
重要的，这是审计业务实施的灵魂：一方面，向前可以贯通到审计目标，因为不同审计主题可以承担不
同的审计目标；另一方面，向后可以贯通到审计方法，因为不同审计主题需要不同的审计程序甚至不
同的审计取证模式。ＩＮＴＯＳＡ、ＧＡＯ都按不同审计主题建立了审计准则，确定了审计主题的审计目标
及审计取证程序。我国采用综合审计模式，每个审计项目都关注全部审计主题。但是，关注全部审计
主题不能转换为不关注审计主题，没有审计主题，审计目标就没有承载者，没有审计主题，也就无法确
定有针对性的审计取证模式或审计程序，审计质量控制也就没有抓手。我国的审计准则建设及审计
实践都应该树立审计主题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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